采购内容及采购要求
项目基本情况
府谷县消防救援大队通过竞争性谈判的方式聘用有资质和维修技术过硬的修理厂对我大队16辆执勤车辆和行政车辆进行全年的维修和换季保养工作。
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采购预算价为324629.00元。

本次采购项目为执勤车辆维修保养服务项目，供应商必须对本项目进行整体响应，只对其中一部分内容进行的响应都被视为无效响应。谈判报价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供应商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参与本次采购活动。

二、技术要求

（一）服务类项目：

1.项目名称:府谷县消防救援大队车辆维修保养服务项目

2.项目地点:府谷县消防救援大队

3.项目规模:确保消防车辆的安全和性能，消防车辆的整体维修包含：

（1）消防车辆下装维修、保养。

（2）消防车辆上装维修、保养。

4.负责合同范围内消防队车辆的维护检修保养工作。

（二）服务要求： 

根据消防装备车辆的特点，对消防车辆系统维修保养工作分为：紧急维修、日常维修和车辆底盘、上装保养。

1、紧急维修

消防车辆在出警过程中或日常使用检查中出现影响车辆安全性能、不具备出警灭火能力等情况，在告知维修代表后，应在2小时内到场维修。如遇冰雪、洪涝等极端灾害天气道路封堵维修人员无法及时到场时，应委派其他人员到场由技术人员远程指导维修。

2、日常维修

消防车辆在出警过程中或日常使用检查中出现如车窗升降器损坏等不影响车辆安全性能和出警灭火能力情况，在告知维修代表后，应在24小时内到场维修。如遇冰雪、洪涝等极端灾害天气道路封堵维修人员无法及时到场时，可延长48小时或委派其他人员到场由技术人员远程指导维修。

3、车辆底盘、上装保养

要求每年对所有消防车辆底盘系统进行两次全面检查，分别在5月份和11月份完成，完成并不限于更换机油、滤芯、加注防冻液的保养工作，并检查动力系统、制动系统的易损件损耗情况，视情更换。每年5月份底盘保养时，应对车辆上装消防系统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保养，更换不具备使用条件或即将不具备使用条件的易损件。并将本次消防车辆设施维修保养和检查结果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呈我单位，依此进行考核备案。其内容包括：

A.消防车辆设施各系统的运行情况。

B.年度维修保养和检查记录。

C.消防车辆设施各系统稳定性和可靠性的分析。 

D.消防车辆机油更换、保养、底盘检查保养记录。

E.保证消防车辆设施正常运转的建议。

F.维修保养项目要求和计划。
G.定期对转动部位，加润滑油记录。

（1）上装部分

a.水罐漏水；

b.泡沫罐渗漏；

c.氮气瓶未进行年检，管路漏气；

d.泵炮、阀门缺乏保养；

（2）底盘部分

a.发动机不好启动冒黑烟； 

b.前后桥保养缺失；

c.变速箱缺乏保养；

d.离合器分离不彻底；

e.传动连接部分保养缺失；

f.刹车部分失灵。

4、维修方案：

（1）对水罐漏水进行修补、防腐等；

（2）对气瓶进行年检管路进行修复更换；

（3）对泵炮进行保养更换；

（4）对发动机部分进行保养、修理、校正；

（5）前后桥进行保养、修理、更换；

（6）变速箱进行保养；

（7）离合器部分进行更换维修保养；

（8）传动部分进行保养维修；

（9）刹车部分进行更换维修；

（10）其他的不需返厂维修的故障维修。

（11）由于车辆故障的不可预测性，此项目包含车辆维修保养服务项目明细表外的其他维修。

(三)权利义务：

1.在合同有效期内，如需要临时检修维修服务时，乙方需根据甲方通知要求及时进行检修维护，费用据实结算。

2.对所有消防车辆装备做常规检查，主要针对车辆的上装配置、发动机、底盘、轮胎、刹车系统进行全面检查，根据检查结果确定所需要更换的配件（含机油、滤芯、加注黄油、轮胎补压）等。

3.提供维护检修保养所需的备件、材料、润滑油等。

4.乙方自备维修保养车辆所需的车辆、设备、工具、设施（包括并不限于吊具、气泵、扒胎机、电焊机、黄油机等）以及各类维修用小型工器具。

5.维护保养原则上在甲方指定区域进行；在甲方无法进行的，由乙方负责配合甲方将车辆拖至固定维修点，修好后配合甲方再将该车辆运输甲方指定地点，费用包含在本合同总费用中，不再额外支付其他费用。

6.乙方在从事甲方车辆维护检修时，应配合甲方做好检查或维修记录、及时完成有关技术资料的整理归档工作（单台车辆建立独立的维护检修档案）。每次维修竣工后，出具《消防救援大队车辆维修（保养）验收单》；

7.乙方负责人员、工器具及相关零部件运输，对甲方现场无法维修的车辆在办理手续后方可返厂维修。

8.乙方负责为甲方车辆提供维护保养计划，报送甲方审核后实施，乙方要及时做好质量跟踪服务，对甲方的车辆到期需维修或保养的项目，提前告知，协助甲方做出合理安排。

9.★对所有车辆每个星期上门进行安全性能检查（承诺书）；

10.乙方应配合甲方完成国家和地方技监部门的各类检查、验收及申报工作。
